








(4) 负责编制房屋、 附属建筑物、 构筑物、 设施设备、 绿化等的维修养护计划和中、 小修方案，经双方议定后由乙方组织实施；

(5) 向甲方工作人员和其他使用人告知物业使用的有关规定， 并负责监督；

(6) 建立、 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本物业相关的管理档案， 并负责及时记载有关变更情况；

(7) 对本物业的公用设施不得擅自占用和改变使用功能；

(8) 因乙方在管理中的过错或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进行管理造成甲方或第三人损失的， 乙方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 乙方自行承担办公桌、 电脑、 打印机、 文 件柜等自身使用的办公用品， 自行承担所有人员服装费用，但服装样式需经过甲方认

可，办公、 生活用水、 电、 通讯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10) 本合同终止时， 乙方必须向甲方移交全部管理用房及物业管理的全部档案资料， 确保移交的资料和设备、 设施完好无缺。

第十四条 乙方的人员配置

1.乙方的人员配置

2.物业人员要求

1.1乙方的项目总负责人： 黄生， 联系电话：

1.2乙方必须采取措施， 确保乙方人员稳定， 特别是骨干人员。 骨干人员变动须经甲方书面同意， 其他人员变动须甲方备案。

1.3乙方项目总负责人及部门负责人须及时与甲方沟通，第一时间报告重大、 紧急事件； 定期向甲方汇报工作情况，并提供相关报告。

1.4项目内容中包含保安服务时，保安人员的变动须遵循当地公安部门的有关规定。

：

(1) 所有相关人员的配备须获得相关主管部门认证的， 须配证并持证上岗， 且根据不同岗位统一着装。

(2) 所有相关人员要求政治上可靠， 身体素质好，无不良行为记录。

(3) 重要岗位人员必须由甲方人事部门考核、 政治审查通过方可录用 。

(4) 为提高物业管理水平，所有物业人员还需进行相关的培训。 除乙方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外， 需接受甲方对服务人员的集中进行培

训，培 训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五条 争议处理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 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争议， 则 向采购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解决 。

第十六条 物业服务 (专业服务) 服务要求

【一】 环境卫生与保洁管理

(1) 每天至少1次清扫、 拖抹公共部分。 门厅每天用水拖抹1次， 雨天随脏随抹； 对人员走动频繁之地， 进行不间断巡回保洁。 要求做

到地面干净、 保持材料本色， 无明显灰尘、 污渍和杂物，无积水。 发现杂物、 废弃物立即清理。 特殊情况或特殊时期要每天1次消毒。

(2) 区域内垃圾实行袋装化， 在各公共部位设立公共垃圾箱， 在露天公共部位设立杂物箱， 由专人分类、 清运、 处理 (包括联系环卫

部门运出处理) 。

(3) 及时清扫服务区域地面积水、 垃圾、 烟 头、 枯叶等， 使保持干净、 无杂物、 无积水等。

(4) 对垃圾筒每天清洁或清洗1次， 停车场、 室外地面每周进行1次高压冲洗。

(5) 每天至少1次对公共设备、 设施的表面进行清洁、 抹净处理，保持洁净。 每天擦净、 抹净各办公室、 会议室、 接待室、 休息室、 餐

厅等的办公桌、 讲台、 文件柜等家具。 门窗、 梯间内、 楼梯扶手、 灯 饰、 栏杆、 指 示牌等无污渍及明显灰尘。 每年至少1次清洗窗帘。 每月

至少1次用水冲洗所有水泥地面、 沥青地面等。

(6) 清洗及保洁各区域的洗手间、 更换卫生纸、 洗手液、 洁瓷精。 厕所内无臭无味， 目视地面、 坑位、 小便池、 洗手盆干净， 无尿

迹、 痰迹和其它污迹， 无茶渣、 烟头、 纸巾、 果皮等垃圾存在， 特殊情况需按实际加强消毒频次； 相关消耗品的提供另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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